北京市《就业创业证》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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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业 创 业 证
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制


（封二）
	
	使用说明
	

	
	一、本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制，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印制，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免费发放。
二、本证用于记载自主创业的劳动者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况，是劳动者按规定享受政策的有效凭证。
三、本证由劳动者本人保管。
四、本证实行实名制，限持证者本人使用，不得转借、转让、涂改、伪造。
五、本证遗失或损毁的，由劳动者本人向原发证机构报损，并以适当方式公示，经原发放机构核实后予以补发。
六、本证记载的信息在全国范围内有效。
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	
	


（第1页，暗码）
	就业创业证

	(公  章)
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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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钢印）
	
	姓    名：
身份证号：
性    别：
出生日期：
民    族：
发证日期：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发证机构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                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证件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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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户籍性质、户籍地址及变更情况
	

	
	日    期
	户籍性质
	详    细    地    址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常住地址及变更情况
	

	
	日    期
	详    细    地    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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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学    历    及    变    更    情    况
	

	
	日    期
	毕业于何校何专业
	学历
	备注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职 业 资 格 、专 业 技 术 职 务 及 变 更 情 况
	

	
	日    期
	职业资格、专业技术职务名称与等级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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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享受扶持政策情况
	

	
	日    期
	享受扶持政策内容及期限
	经办机构
和经办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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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身份认定情况
	

	
	日    期
	符合有关规定身份
	认定机构
和经办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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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基本信息变更记录
	

	
	项目名称
	变更内容
	变更日期
	经办机构和经办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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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其他记载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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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             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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